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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定市莲池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对政协保定市莲池区第三届委员会
第五次会议第73号提案的答复

杨治民、李金光委员：
您提出的关于“关于加强住宅小区电动自行车充电安全管理”的建议收悉，在此，诚挚感谢您对我区城市建设事业给予的热忱关心与大力支持。现答复如下：
自2024年3月，我区物业管理服务工作领导小组精心谋划，积极行动，及时下发了《莲池区住宅小区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专项整治百日行动方案》，重点整治电动自行车充电安全；住宅小区消防设施设备安全；住宅小区架空层安全；对占堵消防通道、楼道堆积杂物等消防隐患安全等。全面统筹、全力推进充电端口、车棚以及电梯阻车器的安装工作。截至 2024 年年底，我区在充电端口的配置上已取得显著成效，其与电动车的数量比例顺利达到上级所要求的 1:5，极大缓解了居民的充电需求与消除了安全顾虑。
[bookmark: _GoBack]步入 2025年，在电动自行车充电安全保障工作的持续推进进程中，保定市住建局于1月迅速出台《保定市 2025 年电动自行车充电安全提升工程（既有住宅小区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建设）工作方案》，为全年的电动车充电安全工作锚定了方向，做出了细致且全面地部署安排。紧接着，在 2 月，莲池区消防安全委员会紧跟步伐，下发《保定市莲池区 2025 年电动自行车充电安全提升工程（城镇既有住宅小区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、充电联合检查）工作方案》，进一步明确各相关单位的职责分工，力求通过各方协同、严格监管，确保全年范围内不发生任何电动车充电安全事故，切实筑牢住宅小区的安全防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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